附件2
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行政检查重点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处罚依据

	1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2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移交有关资料或者财物的。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移交有关资料或者财物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八十一条

	3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4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5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6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7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8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挪用、侵占公共收益的。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八十二条

	9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对业主、使用人的违法行为未予以劝阻、制止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八十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0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未按照规定在管理区域内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的。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在管理区域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的。
	《上海市消防条例》第七十二条
《上海市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11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未建立消防档案或者记载消防档案内容不规范的。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建立消防档案或者消防档案内容不规范的。
	《上海市消防条例》第七十二条
《上海市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12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管理责任人未按照要求设置收集容器、设施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13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管理责任人未分类驳运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14
	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未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15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要求进行巡查或者未如实记录巡查情况的。
	《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16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违反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未予以劝阻、制止或者报告相关部门的。
	《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备注：物业服务行政检查事项根据国家、本市有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制定、修订同步更新，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重点事项。



